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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重大风险提示
详见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所述内容，请投资者予

以关注。
3、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分别为-100,078.65万元、-108,802.99万元，均为负值。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
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42,866.83万元，母公司报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值。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战略定力，深耕全功能GPU架构研发，全力构筑强大的软件生态与开发者服
务体系。随着芯片架构持续迭代、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及生态建设逐渐深入，公司持续投入相关研发资
源。公司持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86.68%。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552.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3.3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亏损收窄 61,750.18万
元、54,522.78万元，收窄比例分别达38.16%、33.38%。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因素后，公司2025年净利润
为亏损64,810.98万元，较上年同期同口径净利润亏损收窄84,691.22万元，收窄比例达56.65%。公司
将紧跟行业市场发展趋势，持续迭代升级芯片架构，丰富云边端产品矩阵，完善开发者生态建设，不断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业绩表现，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

7、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包括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

其他形式的分配）。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
会审议通过。

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42,866.83万元。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目前不满足实
施现金分红的前提条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8、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1.1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摩尔线程

股票代码
688795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1.2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1.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薛岩松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望京国际研发园I座3
层

010-5259 9766
010-5259 9766

report@mthreads.com

证券事务代表
赵纯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望京国际研发
园I座3层

010-5259 9766
010-5259 9766

report@mthreads.com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摩尔线程自成立以来，以全功能GPU为核心，致力于向全球提供计算加速的基础设施和一站式解

决方案，为各行各业的数智化转型提供强大的AI计算支持。公司的目标是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
GPU领军企业，为融合AI和数字孪生的数智世界打造先进的计算加速平台。摩尔线程在国内GPU领
域处于领先地位，基于自主研发的MUSA架构，公司率先实现了单芯片架构同时支持AI计算加速、图
形渲染、物理仿真和科学计算、超高清视频编解码的技术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GPU产业的自主可控
进程。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线包括云端产品线、边缘与终端产品线。

1、云端产品线
云端产品线目前主要包括云端智算板卡、智算一体机以及智算集群。
基础算力层面，云端智算板卡（如MTT S5000、MTT S4000、MTT S3000等）作为核心计算单元，为

MoE混合专家模型、多模态模型、世界模型等前沿模型预训练及集群化推理优化设计，具备良好的计
算性能与能效比；服务器层面，智算一体机（如D800等）服务于大规模AI训练与推理场景，通过高密度
算力集成和创新散热设计，实现单节点多卡高效协同。

集群层面，公司智算集群（夸娥KUAE集群）可扩展至万卡及以上规模，采用先进网络架构和调度
系统，满足AI研发机构和企业级智能化需求，支持超大参数模型预训练、多租户云服务与分布式推
理。

2、边缘与终端产品线
边缘与终端产品线目前主要包括桌面图形加速显卡、专业视觉加速卡、边缘AI计算模组以及个

人智算终端设备。
其中，桌面图形加速显卡与专业视觉加速卡是个人电脑、图形工作站进行高质量图形渲染与多媒

体处理的核心器件。MTT S80作为国内首款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及DirectX 11/12图形API的消费
级显卡，主要为大众用户提供流畅的 3A游戏体验与日常娱乐计算支持；MTT X300则面向专业级市
场，凭借其卓越的实时渲染与计算能力，深度赋能GIS（地理信息系统）、CAD（计算机辅助设计）、BIM
（建筑信息模型）及非线性编辑等专业应用，解决国产终端在复杂三维展示中性能不足的痛点。

边缘AI计算模组主要面向机器人与边缘计算市场。该类产品基于公司自研的“长江”SoC芯片，
采用创新的模块化设计，将全功能GPU、高性能CPU、NPU与VPU等异构算力高度集成。MTT E300模
组可提供高达50 TOPS的 INT8边缘AI算力，可以为无人机、AI智能体终端设备、工业机器人等边缘侧
设备提供高性能、低延迟、强可靠的本地化AI推理与智能感知决策能力。

在个人智算领域，公司推出了以MTT AIBOOK为代表的系列个人智算终端设备。该产品搭载自
研“长江”SoC芯片，通过集成全功能GPU算力核心，实现了办公应用与AI计算任务的异构协同。依托
内置的MT AIOS操作系统及配套AI开发工具链，该终端支持端侧大模型及智能体的本地化部署与运
行。

在技术实现层面，针对主流智能体框架，公司通过优化底层推理引擎与内存管理机制，提升了硬
件对多步推理、长文本处理及实时交互任务的响应速度。同时，公司通过提供标准化的软硬协同部署
接口，简化了模型量化、环境配置及接口调用流程，降低了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该方案在保障数据隐
私安全的同时，有效支持了端侧智能体的应用开发，进一步拓展了公司全功能GPU在个人终端及边缘
计算场景的应用边界。

2.2 主要经营模式
从产业模式来看，集成电路企业采用的经营模式主要分为 IDM和Fabless（无晶圆厂）两种模式。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采用Fabless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向客户提供基于全功能GPU芯片的板卡、智算一体机及智算集群等产品获取业务

收入。公司专注于全功能GPU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与销售，负责制定GPU芯片的规格参数、完成
芯片设计和功能验证、提供芯片设计版图、封装设计版图及板卡设计版图，而将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及
板卡加工等环节委托给专业的代工厂商完成。针对智算一体机及智算集群，公司还需要采购相应配
套的服务器、网络通信等设备与配件。公司采取“直销与经销并存”的销售模式。直销团队直接参与
关键行业客户的商务谈判与签约；同时，公司积极依托经销网络拓展渠道，扩大产品在各区域市场覆
盖率。

2.3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行业发展阶段及基本特点
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速跨越技术中试阶段，全面赋能千行百业。当

前，算力行业正呈现出由不同技术演进路径驱动的三大核心发展阶段与特点：
人工智能模型的持续迭代引领第一代大规模智算中心需求不断提升。大模型技术正经历从单一

文本语言模型向多模态模型，再向具备物理世界理解能力的“世界模型”演进的范式转移。这种演进
要求系统具备海量时空数据的时序处理能力，直接驱动了底层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根据弗若斯
特沙利文预测，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将由 2024年的 1,425亿元增至 2029年的 1.3万亿元，2025~2029
年的复合增速高达54%。伴随大模型训练集群的规模化建设与推理需求的全面放量，第一代智算中
心的扩容与升级正迎来确定性的高速增长空间。

以具身智能和AI4S（AI for Science）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正带领新一代通用超智算中心兴起。随
着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具有自主感知、决策与执行能力的具身智能产业步入快车道，实现从“数字
空间”向“物理空间”的跨越；同时，AI4S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也对复杂系统的物
理仿真与计算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些前沿领域高度依赖于极高逼真度的物理世界仿真、大规模复杂
场景的实时3D渲染以及端侧实时交互。在多模态与空间计算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单一的AI张量加速
已无法满足复杂的应用落地需求，兼具强大AI并行计算、复杂图形渲染及物理仿真能力的全功能
GPU，成为构建新一代通用超智算中心的核心底座。

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发展，正引领个人智算领域快速兴起。具备自主工作和演进能力的AI
Agent系统正逐步改变人机交互与生产力组织方式。随着AI应用的深度普及，人工智能正加速向边
缘侧与个人终端设备渗透。为了实现Agent的本地化部署、隐私保护与低延迟交互，市场催生了对高
能效、高集成度异构算力的海量需求，推动了AI算力向个人消费侧的全面下沉，个人智算终端与边缘
计算设备正成为智算行业新的强劲增长极。

（2）行业主要技术门槛
集成电路设计属于高度技术密集型行业，而随着人工智能演进路径的多元化发展，底层算力芯片

在三大核心方向上面临着极高的多重技术门槛。
在支撑大模型迭代的第一代智算中心方向，算力竞争已从单卡性能演进为系统级的大规模集群

能力，构建万卡甚至十万卡级别智算集群及全栈人工智能底层基础架构（AI Infra）形成了极高的核心
壁垒。这不仅需要跨越超大规模无损组网、高带宽低延迟通信互联的技术鸿沟，保障超大集群在长周
期、高负载下的系统级容错与稳定运行；更高度依赖底层软件栈的统筹调度，企业需具备深度优化复
杂的并行计算策略和显存管理的能力。同时，随着大模型参数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底层硬件对FP8、
FP4等低精度混合计算格式的硬件级加速支持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在千亿或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
及推理时，突破内存墙瓶颈、实现极致能效比与极高集群算力利用率（MFU）的关键门槛。

在面向具身智能与AI4S的新一代通用超智算中心方向，单芯片层面的研发是一项极端复杂的系
统工程，要求企业必须具备“全功能”架构的设计能力。这种架构要求芯片在同一套硬件底层和软件
生态上，无缝协同处理高强度的AI张量计算、极高逼真度的物理世界仿真以及大规模复杂场景的实
时3D渲染。在此场景下，不仅要求硬件具备支持复杂科学计算的FP64双精度浮点运算能力，还要求
底层微架构必须原生支持AI生成式渲染与硬件级光线追踪等先进图形技术。这种跨越计算与图形
边界的指令集定义及资源动态调度分配，要求企业必须全面掌握从前沿图形学到深度学习的大量底
层关键技术，任何单一路径的技术积累都难以支撑这种复合型算力需求。

在面向AI Agent的个人智算与边缘计算方向，技术门槛集中体现在异构计算的高度集成与极致
的能效比控制上。为了实现复杂智能体在端侧的本地化部署与低延迟交互，芯片必须在极度受限的
功耗与散热条件下，将高性能CPU、全功能GPU与高能效NPU等异构算力单元进行深度融合。这不
仅要求企业具备先进的SoC模块化设计与封装能力，还需要配套强大的轻量化推理软件栈，以实现在
端侧设备上流畅运行百亿级参数大模型，这对软硬件协同优化的颗粒度提出了苛刻要求。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行业地位
摩尔线程是国内极少数能够实现全功能GPU量产量销的厂商，公司已成功研发多款高性能、可对

标国际主流竞品的GPU产品，产品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公司自主掌握的MUSA统一系统架构、图形
渲染及AI加速等核心技术，具有极高的研发壁垒与广泛的应用场景。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核心技术的持续迭代，在多个关键业务场景实现重大突破，进一步巩固了在
国产GPU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

在大模型与智算基础设施领域，公司旗舰级训推一体全功能GPU智算卡MTT S5000单卡性能处
于行业第一梯队，且实现了集群产品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该产品基于公司第四代芯片架构“平湖”打
造，专为生成式AI时代的大模型训练、推理及高性能计算而生。MTT S5000不仅提供从FP8到FP64
的全精度算力支持，其单卡AI（稠密）算力高达1,000 TFLOPS，并配备80GB超大显存、1.6TB/s显存带
宽及约 800GB/s的高速卡间互联带宽，核心指标已达到对标国际旗舰水准的技术高度。基于该旗舰
产品，公司成功构建了夸娥（KUAE）万卡级智算集群，为超大规模模型的训练与推理提供了高性能的
底层算力支撑。

在云原生与数字孪生场景，依托MTT S3000卓越的硬件级虚拟化与图形渲染能力，公司产品在云
桌面及云端实时渲染等领域实现了广泛的落地。

在端侧智能与边缘计算领域，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全功能GPU+CPU+NPU+VPU”异构计算架
构，确立了极具竞争力的技术领先地位。依托高度集成的“长江”SoC芯片及软硬协同生态，公司在多
个核心应用赛道与国际标杆产品实现了技术对标。通过成功量产MTT AIBOOK算力本及多场景智能
模组，公司已完整打通底层异构芯片到端云协同软硬件栈的技术闭环，未来将持续向具身智能与车载
中央计算等前沿场景拓展，致力成为端云融合与实体经济智能化转型的国产算力基石。MTT E300模
组用于满足行业智能体、智慧教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座舱、智慧交通、工业智造、消费电子、智
能家居等领域多样化的需求，为行业用户提供安全且自主可控的AI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2）市场地位
公司凭借深厚的技术积淀，快速实现了全功能GPU技术的产业化输出与多场景落地。自2020年

成立以来，公司先后推出五代GPU芯片架构（苏堤、春晓、曲院、平湖、花港），构建起覆盖云端、边缘与
终端的完整产品矩阵。

凭借卓越的产品性能与完善的软硬件生态，公司在国产算力市场确立了坚实的领先地位，产品已
渗透至多个高壁垒核心行业与应用场景。在云计算与算力服务领域，公司的MTT S系列智算卡已在
多家智算中心及云服务平台实现部署，广泛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智能体应用及科学计算的算力需
求。公司是市场中为数不多的真正实现千卡级、万卡级大规模集群商业化应用落地的GPU供应商。
摩尔线程于2025年12月发布“花港”架构，支持十万卡以上规模智算集群扩展。此外，公司还发布了
MTT C256超节点的架构规划。产品采用计算与交换一体化的高密设计，旨在系统性提升万卡集群的
训练效能与推理能力，为下一代超大规模智算中心构建兼具超高密度与极致能效的硬件基石；在 IT基
础设施与整机市场，公司与国内头部整机厂商、服务器品牌及信创生态伙伴建立了深度合作，成为国
产高端算力整机与服务器的核心GPU供应商；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与三维可视化等专业应用方
向，公司产品深度赋能工业仿真、城市数字孪生及高保真3D渲染等复杂场景；在航空航天及政务等对
自主可控与信息安全要求极高的关键领域，公司产品亦完成了重要的落地验证及应用；此外，在芯片
模组、嵌入式计算及边缘AI等新兴领域，公司产品也已开始向下游合作伙伴渗透，逐步拓展端侧算力
的应用版图。

随着产品在上述多个行业维度的全面开花，以及MTT S80等桌面级显卡在消费端兼容性的持续
跃升，公司作为国内全功能GPU的领军企业，行业影响力正在加速扩大。公司多种形态的GPU产品
广泛应用于云计算、科研、政务、低空经济、互联网、游戏等核心计算加速场景，广泛覆盖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云服务厂商、运营商、商业企业、互联网厂商、个人消费者等客户类型。公司不仅是国产替代的
重要力量，更已成为驱动行业数智化转型的核心算力引擎。

（3）品牌地位
经过五年的快速发展，摩尔线程于2025年底成功完成科创板 IPO，正式登陆资本市场，跻身国产

GPU领域的领军上市企业行列。公司成功实现五颗芯片量产，构建了自主研发的全功能GPU技术路
线与完整的MUSA软件栈，完成了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关键跨越。基于五颗GPU芯片构筑
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正全面赋能“云-边-端”多场景应用。公司核心技术的持续迭代有力保障了我
国GPU领域的自主可控。摩尔线程深度参与多个国家部委发起的科研课题。凭借强大的研发底座与

商业交付能力，公司已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等核心资质，并获批成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

自成立以来，公司累计荣获近百项国内外重要奖项，完成了从“全球独角兽”到上市公司的跨越。
公司荣获“年度影响力上市公司”等重量级荣誉，充分彰显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排头兵的全球视野与
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

技术标杆与硬核专利：两度获评“北京市数字经济标杆企业”（2024/2025）；SIGGRAPH Asia 2025
3DGS重建挑战赛银奖（2025）；海淀高价值专利培育大赛一等奖（2024）；雄安高价值专利大赛金奖
（2024）；夸娥集群入选中关村论坛“百项新技术新产品榜单”（2024）；量子位年度人工智能领航企业
（2025）；网易科技AI基础设施创新企业TOP 10（2025）。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申请的专利为1,854
项，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743项。

资本与市场双重认可：36氪“WISE最具商业价值企业”（2024）；蓝鲸新闻“年度影响力上市公司”
（2025）；界面新闻“好公司50”（2025）；两度入选胡润“全球独角兽榜”（2023/2024）。

全球视野与行业地位：连续四年上榜《EE Times》“Silicon 100”（2022-2025）；2025胡润中国人工智
能企业50强（2026）；《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50家聪明公司”（2025）。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报告期内，全球人工智能与GPU产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技术共振与应用爆发，智算中心产业在

“算力供不应求”的常态下加速演进，催生了一系列新技术、新产业与新业态。
（1）智算基础设施集群化演进，软件生态决定市场竞争力
在智算基础设施与新技术层面，随着DeepSeek等前沿大模型的发布，AI模型的“智力”水平快速

提升，多模态和世界模型成为发展趋势。随着大模型参数量向十万亿级迈进，单卡性能的提升已无法
满足庞大的训练与推理缺口。大模型推理面临迭代高速化、服务极致化、模型复杂化三大挑战。在此
背景下，智算中心正加速向“超大规模集群化”方向演进。2025年，十万卡乃至超十万卡级别的超大型
GPU集群已成为下一代大模型竞赛的“入场券”。这种超大规模集群不仅要求底层GPU具备极高的算
力密度，运用以超节点为代表的硬件架构，更催生了对三级多轨无损组网、端到端零丢包通信以及系
统级容错调度等AI Infra新技术的迫切需求，推动智算中心从传统的“硬件堆叠”向“软硬高度协同的
AI工厂”模式转型。

软硬件系统级的深度协同成为提升有效算力的路径。摩尔线程于 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2025）开幕前夕举办技术分享会，提出“AI工厂”理念。AI工厂的智能“产能”，由五大核心要素
共同决定，其效率公式可概括为：AI工厂生产效率=加速计算通用性×单芯片有效算力×单节点效率×
集群效率×集群稳定性。具体为，在AI基础设施建设中，计算功能的完备性与精度完整性是支撑多元
场景的核心基石；强大的芯片有效算力是驱动AI工厂高效运转的核心动力；全栈系统软件实现关键
技术突破，推动AI工厂从单点创新转向系统级效能提升；通过分布式并行计算技术，实现大规模节点
的高效协作，推动AI基础设施从单点优化迈向系统工程级突破；零中断容错技术，提升集群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在国产GPU市场，硬件性能差距逐步缩小，软件生态能力成为决定市场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英
伟达CUDA平台作为全球AI计算领域的事实标准，凭借二十年持续迭代，构建起覆盖编程模型、编译
器、算子库、调试工具、开发者社区的完整生态闭环，成为连接GPU硬件与上层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的
核心枢纽。其生态价值核心在于大幅降低开发者门槛：无需深入掌握GPU底层硬件架构，即可通过通
用编程语言与主流AI框架高效调用芯片并行算力，实现模型训练与推理的低代码迁移、高性能释放、
快速部署落地。进入大模型与AI Agent时代，算子高频更新、算法快速迭代、场景快速拓展成为行业
常态，软件生态的响应速度与完备度直接决定AI芯片的易用性、模型适配效率与商业化落地丰富
度。完备的软件生态可实现对新模型、新算子的Day0级适配，保障大模型训练推理的算力高效利用、
性能稳定输出。底层硬件设计与上层软件工具链、算子库、编译器的紧密配合，方能最大化发挥芯片
理论算力、提升开发者使用体验，并支撑人工智能应用向具身智能、行业智能体、多模态交互等新兴场
景持续延展。

（2）AI Agent与具身智能爆发，云边端算力提出差异化要求
在应用与新产业生态层面，人工智能代理与具身智能成为驱动算力需求爆发的两大新引擎。全

球算力重心正从预训练阶段逐步向后训练优化与推理部署阶段延伸，依托强化学习、思维链等前沿算
法迭代，持续投入算力资源可进一步提升模型智能能力并拓展商业化空间，多维度算力需求共同推动
人工智能在云端、边缘与终端协同落地。2025年，AI Agent市场迎来结构性爆发，其具备的自主规划、
执行与演进能力，正作为“新数字劳动力”席卷全球企业级与消费级市场，极大拉动了云端与边缘侧的
推理算力需求。云端承担高复杂度训练与核心推理任务，边缘及终端则侧重即时响应、轻量化智能处
理，不同场景对算力的能效与部署灵活性提出差异化要求，也推动GPU产品在云端与端侧持续演进适
配。与此同时，具身智能产业步入快车道。多模态感知、高保真物理世界仿真与端侧实时运动控制，
对底层芯片的AI张量计算与复杂图形渲染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挑战，全功能GPU凭借其综
合优势，正成为构建具身智能底座的核心算力引擎。

（3）“算力上星”引领新业态，天基算力网拓宽应用边界
在空间计算与前沿新模式层面，“算力上星”与天基算力网成为 2025年最具颠覆性的新业态之

一。通用大模型已成功实现全球首次太空在轨部署。通过搭载高性能GPU的计算卫星与星间激光通
信技术，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正逐步成型。这种将算力部署至近地轨道、实现“算力上天、在轨组网、模
型上天”的新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地面算力的空间局限，更极大拓宽了全功能GPU在极端环境与深
空探测等高壁垒场景下的应用边界，为未来泛在算力网络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随着AI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算力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整体规模从 2020 年的 136.20 EFLOPs 增长至 2024 年的 617.00 EFLOPs，期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45.9%；预计到2029年中国算力总规模将达到3,442.89 EFLOPs，预测期年均复合增长率达40.0%。其
中，智能算力是引领算力规模指数级增长的核心，其规模从 2020年 59.20 EFLOPs增长至 2024年的
438.07 EFLOPs，期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64.9%，预计在2025年至2029年期间，智能算力将以45.3%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至3,035.91 EFLOPs，这一增长趋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AI技术的深入应用，促
进了对高性能计算能力的强烈需求，推动智能算力持续扩容。

2、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025年

15,338,632,663.40

11,459,014,260.38

1,505,525,060.52

1,486,552,115.01

-1,007,520,887.27

-1,000,786,499.60

-1,088,029,876.39

-2,956,389,729.92

-22.00

-2.47
-2.47

86.68

2024年

7,082,396,352.66

4,489,976,325.04

438,459,518.72

432,316,947.90

-1,618,596,882.16

-1,618,288,299.52

-1,633,257,722.48

-1,954,508,849.62

-632.64

-4.99
-4.99

309.88

本年比上年
增减(%)
116.57

155.21

243.37

243.8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增 加 610.64 个 百
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减 少 223.20 个 百
分点

2023年

1,994,330,533.61

754,901,532.56

123,981,887.28

121,473,803.20

-1,703,149,818.61

-1,702,905,815.22

-1,720,257,707.63

-1,158,133,479.67

-158.24

-8.79
-8.79

1,076.3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288,858,580.67

-112,487,912.42

-136,051,621.86

-751,828,091.55

第二季度
（4-6月份）
412,903,357.05

-158,454,428.38

-180,632,951.99

-412,426,183.23

第三季度
（7-9月份）
82,837,285.16

-452,586,257.90

-469,679,161.89

-335,285,619.34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720,925,837.64

-277,257,900.90

-301,666,140.65

-1,456,849,835.8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44,466
42,81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南京神傲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张建中

杭州华傲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深圳市明皓新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盛
芯启程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优品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沛县乾曜兴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北京闻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芜湖闻名泉丰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和创数字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中移数字新
经济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杭州众傲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杭州京傲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
减

-

-

-

-

-

-

-

-

-

-

-

期末持股数量

58,186,082

44,242,122

26,927,569

19,922,698

19,588,689

19,154,406

16,998,680

11,555,696

8,495,555

8,042,239

8,042,239

比例(%)

12.38

9.41

5.73

4.24

4.17

4.08

3.62

2.46

1.81

1.71

1.71

张建中先生与持股平台南京神傲、杭州华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一致行动期限至任何一方不再持有公司股权之日），并担任杭州华
傲、杭州众傲及杭州京傲三家员工持股平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无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58,186,082

44,242,122

26,927,569

19,922,698

19,588,689

19,154,406

16,998,680

11,555,696

8,495,555

8,042,239

8,042,239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

-

-

-

-

-

-

-

-

-

-

股东
性质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552.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3.37%。公司毛利总额达到 98,

718.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8.43%。整体毛利率水平达到 65.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00,078.65万元，亏损金额较上年同期收窄61,750.18万元，收窄比例达38.1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08,802.99万元，亏损金额较上年同期收窄54,522.78万元，收
窄比例达33.38%。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因素后，公司2025年净利润为亏损64,810.98万元，较上年同期
同口径净利润亏损收窄84,691.22万元，收窄比例达56.65%。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795 证券简称：摩尔线程 公告编号：2026- 014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要求，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摩尔线程”）编制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2025年10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423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0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4.2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9,96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57,605.23万元。本次募集资金于2025年11月28日全部到
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于2025年11月28日出具了《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5）验
字第70062132_A03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共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支出为人民币17,

012.72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用于募投项目支出为人民币17,012.72万元，累计收到的利
息及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95.19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760,232.19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本次报告期
项目

一、募集资金总额

2025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5年11月28日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金额（注1）
799,960.00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减：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净额
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额（注2）

暂时补流金额
加：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扣减手续费净额
其他-尚未置换及支付的发行费用（注3）

其他-尚未置换的预先投入自有资金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注4）

-
42,354.77
757,605.23

-
17,012.72

-

95.19
2,755.83
16,788.66
760,232.19

注1：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2：其中包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人民币16,788.66万元，截至2025 年12月

31日公司尚未以募集资金置换。2026年1月，上述预先投入资金完成置换，详见公司《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注3：公司尚未置换及支付的发行费用暂时存放于招商银行及北京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注4：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支取使用资金。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中合计人民币740,070.88万元以协定存款的方式存放。协定存款资金可按需灵活支取以满足公司
募投项目实施，不存在资金划付或赎回情况。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制度与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使用以及监督等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相关法规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内部制度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情况
2025年 11月，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摩尔线程智能科技（无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无锡摩尔”）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上述监管协
议履行正常。

（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安贞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科技金融

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坝河支

行
华夏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

区新华里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苏州桥支

行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苑支行

银行账号
8110701012903212466

20000066073000200641827

110943021510002

35420180806035266

10280000001899250
91050078801700003296

911016013283918888

11050193360000001788

335076975155
11230701040016565

2025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5年11月28日

报告期末余额
50,041.99
119,951.83

149,648.12

20,001.92

50,003.54
150,012.71

20,001.42

130,568.35

50,002.01
20,000.31

账户状态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注：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
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进行置换的情况。2026年1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支付的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9,648.71万元，其中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对应置换金额为人民币16,788.66万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
投项目实施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
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审核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计 划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金

额
750,000.00

计划进行现金管理的方式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2025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5年11月28日

计划起始日期

2025年12月12日

计划截止日期

2026年12月11日

董事会审议通过日期

2025年12月12日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0万元。因公司 2025年 12月 5日
上市，截至年末募集资金仍在按计划使用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中合计人民币740,070.88万元的部分
以协定存款的方式存放。协定存款资金可按需灵活支取以满足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不存在资金划付
或赎回情况，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安贞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

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首体科技金融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坝河支行
华夏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中关
村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西城区新华里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苏州桥支行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

产品名称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2025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5年11月28日

产品类型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余额
50,031.99

119,941.83

149,598.12

19,991.92

49,993.54

150,002.71

19,991.42

130,518.35

50,001.01

期限（天）
随时支取

随时支取

随时支取

随时支取

随时支取

随时支取

随时支取

随时支取

随时支取

预期年化收益率
0.45%

0.55%

0.45%

0.45%

0.45%

0.45%

0.45%

0.35%

0.35%

注：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份并注销的情况
公司未超募，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份

并注销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

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57,605.23万元，低于《摩尔线程智能科技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拟募集资金金额。为
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和募集资金到位等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前提下，根据发展现状和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并
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补足，确保募投项目投资总额维持不变。具体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AI训
推一体芯片研发项目

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图形
芯片研发项目

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 AI
SoC芯片研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250,957.98

250,233.23

198,180.33

100,628.45
800,000.00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235,745.32

235,064.50

186,166.96

100,628.45
757,605.23

拟以自有资金补足
金额

15,212.66

15,168.73

12,013.37

不适用
42,394.77

自有资金补足后项
目投资总额

250,957.98

250,233.23

198,180.33

100,628.45
800,000.00

注1：“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合计数为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2：上述数据如存在尾差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南编制，如实反映了2025年度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管理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和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摩 尔 线 程
新 一 代 自
主 可 控 AI
训 推 一 体
芯 片 研 发

项目

摩 尔 线 程
新 一 代 自
主 可 控 图
形 芯 片 研

发项目

摩 尔 线 程
新 一 代 自
主 可 控 AI
SoC 芯 片
研发项目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合计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原
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况说明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投资相
关 产 品 情

况

用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或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情况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因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 用

情况

募 投
项 目
性质

研 发
项目

研 发
项目

研 发
项目

补 流
还贷

不适用

不适用

见本专项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本专项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见本专项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见本专项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见本专项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否

否

否

否

2025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5年11月28日

17,012.72

17,012.72

0.00

0.00%

调 整 前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250,957.98

250,233.23

198,180.33

100,628.45

800,000.00

调 整 后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总额

235,745.32

235,064.50

186,166.96

100,628.45

757,605.23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1)

235,745.32

235,064.50

186,166.96

100,628.45

757,605.23

本年度投
入金额

7,680.33

9,108.33

0.00

224.06

17,012.7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7,680.33

9,108.33

0.00

224.06

17,012.7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228,064.99

-225,956.17

-186,166.96

-100,404.39

-740,592.5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
(2)/(1)

3.26

3.87

0.00

0.22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2028
年 12

月

2028
年 12

月

2028
年 12

月

不适用

—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

证券代码：688795 证券简称：摩尔线程 公告编号：2026-015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摩尔线程”）于2026年4月23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综合考虑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实
施情况，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摩尔线程智能科技（杭州）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摩尔”）和北京摩笔生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笔生成”）为“摩尔线程新一代自
主可控AI训推一体芯片研发项目”和“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图形芯片研发项目”的实施主体，并
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由杭州摩尔和摩笔生成分别同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与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事项未改

变募投项目的内容、投资用途和投资总额，保荐人对此出具明确的核查意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423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000.00万股，发行价格114.2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99,96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57,605.23万元。本次募集资金于2025年11月28日全部到位，安永华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1月28日出具了《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5）验字第70062132_A03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
理，与保荐人、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并经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调整拟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AI训
推一体芯片研发项目

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图形
芯片研发项目

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 AI
SoC芯片研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250,957.98

250,233.23

198,180.33

100,628.45

800,000.00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235,745.32

235,064.50

186,166.96

100,628.45

757,605.23

拟以自有资金补足
金额

15,212.66

15,168.73

12,013.37

不适用

42,394.77

自有资金补足后项
目投资总额

250,957.98

250,233.23

198,180.33

100,628.45

800,000.00

注1：“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合计数为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2：上述数据如存在尾差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前后变化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推进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满足募投项目实际使用需要，公司新

增全资子公司杭州摩尔和摩笔生成为“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AI训推一体芯片研发项目”和“摩尔
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图形芯片研发项目”的实施主体，与摩尔线程共同实施上述两个募投项目，具体
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AI训推一体芯片研发项目

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图形芯片研发项目

变更前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主体

摩尔线程

摩尔线程、杭州摩尔、摩笔生成

摩尔线程

摩尔线程、杭州摩尔、摩笔生成

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安排及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不超过上述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的情况下，将募集资金划转至对应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
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根据公司资源配置布局、募投项目实施的便利性因素及公司

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的变更，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公司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建设内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以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业务发展及募集资金使用产生不利影响。符
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四、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
案》，同意杭州摩尔、摩笔生成增加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
监管协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具体事项。

杭州摩尔和摩笔生成分别同公司、保荐人及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开户主体
杭州摩尔
摩笔生成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广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广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664686890
674568866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保荐人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分别与杭州摩尔和摩笔生成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
（一）杭州摩尔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甲方二：摩尔线程智能科技（杭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

“甲方”）
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甲、

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664686890，截至2026年

4月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AI训推一体芯片研发项
目、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图形芯片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
用作其他用途。甲方应在开立存管账户时按照开户银行要求，就受益所有人识别等相关信息的核实
提供必要的协助，并确保所提供信息以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甲方在业务运作中应遵守监管
部门及存管行对银行结算账户的相关规定，如因甲方原因造成托管账户无法使用，乙方不承担相关责
任。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
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哲立、吴霞娟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
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
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
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7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二）摩笔生成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甲方二：北京摩笔生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甲方”）
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甲、

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674568866，截至2026年

4月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AI训推一体芯片研发项
目、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图形芯片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
用作其他用途。甲方应在开立存管账户时按照开户银行要求，就受益所有人识别等相关信息的核实
提供必要的协助，并确保所提供信息以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甲方在业务运作中应遵守监管
部门及存管行对银行结算账户的相关规定，如因甲方原因造成托管账户无法使用，乙方不承担相关责
任。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
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哲立、吴霞娟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
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
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
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7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摩
尔和摩笔生成与公司作为“摩尔线程新一代自主可控AI训推一体芯片研发项目”和“摩尔线程新一代
自主可控图形芯片研发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同意杭州摩尔和摩笔生成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员全权办理与本次
募集资金专户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开立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与保荐人及募集资金存放
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等事项。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七、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该事项符合《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本

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事项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足后，募投项目投资总额维持不变。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
金专户监管协议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